
  

 

 

 

 

文件編號： SHC 2/2024

香港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

「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」及

「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」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「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」（下稱「優

先配屋計劃」）及「家有初生優先選樓計劃」（下稱「優先選樓計劃」）的

擬議實施安排。

建議  

2. 現建議委員通過： 

(a ) 由 2024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「優先配屋計劃」，讓合資格的公共

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家庭申請可獲縮減一年輪候時間（第 8 段及 
10 段）； 

(b) 將「優先配屋計劃」的資格準則定為有於  2023 年 10 月 25 日

或 以 後 出 生 而 年 滿 一 歲 或 以 下 的 初 生 嬰 兒 的 公 屋 家 庭 申 請

（第 8 段）； 

(c ) 同時符合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優先配屋計劃」資格的

公屋申請共可獲縮減一年輪候時間（第 11 段）； 

(d) 由「出售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 2024」（「居屋 2024」）起於資助

出售單位計劃中實施「優先選樓計劃」，為該計劃及「家有長

者優先選樓計劃」（「長者優先計劃」）的合資格申請者預留額

外百分之十（即合共百分之四十）的單位配額作攪珠及選樓。

在選樓時，申請者除了獲發一個家庭申請者的選樓次序外，亦

可獲一個額外的優先選樓次序，他們會比家庭申請者和一人申

請者較優先選樓（第 13 及 14 段）；



  

 

 

 

 

  
 

  

 

 

  

 

  

   

  

 

(e ) 將「優先選樓計劃」的資格準則定為有嬰兒出生於  2023 年 10 月 
25 日或以後的家庭申請者，而有關子女在該資助出售單位銷售

計劃申請截止日期時須為三歲或以下（第 13 段）；及 

( f ) 會後把本文件銷密（第 25 段）。

背景

現行的公屋編配政策  

3. 按現行的公屋編配政策，一般申請者（即家庭申請者及長者一

人申請者）獲配公屋的相對優先次序，是按照其申請登記日期的先後次序
註 1而定 。截至  2023 年 9 月底，約有 132 000 宗一般公屋申請，而在過去  

12 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 5.6 年。

現行的資助出售單位銷售安排  

註 24 . 至於資助出售單位 的銷售，申請者的選樓次序，是按照其申

請類別、攪珠結果和配額分配而定。根據現行安排，受清拆公屋／中轉房

屋影響的申請者可有最優先選樓次序，其次是家庭申請者（非受清拆影響

的申請者）及一人申請者。在家庭申請者當中，有長者成員的核心家庭可
註 3優先選樓，其次是其他核心家庭，最後是非核心家庭 。同一類別申請者

選樓的先後次序，會取決於其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按攪珠結果而排列

的次序 。 註 4

5 . 在 配 額 分 配 方 面 ， 家 庭 申 請 者 獲 分 配 百 分 之 九 十 的 推 售 單

位，而百分之十則分配予一人申請者。此外，百分之三十的推售單位會預

留予「長者優先計劃」下的家庭申請者。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資助

房屋小組委員會在每次銷售計劃展開前均會通過上述安排。

註 1 當 一 般 申 請 者 的 輪 候 時 間 被 調 整 （ 如 申 請 被 凍 結 、 或 因 某 些 房 屋 政 策 而 令 該

申 請 的 輪 候 時 間 被 縮 短 等 ）， 有 關 申 請 會 獲 派 一 個 經 調 整 後 的 申 請 登 記 日 期

（ 即 相 應 登 記 日 期 ） 以 反 映 經 調 整 後 的 輪 候 時 間 。

註 2 包 括 居 者 有 其 屋 計 劃 （ 居 屋 ） 單 位 及 綠 表 置 居 計 劃 （ 綠 置 居 ） 單 位 。

註 3 核 心 家 庭 與 非 核 心 家 庭 的 區 分 僅 適 用 於 白 表 家 庭 申 請 者 。

註 4 如 屬 同 一 申 請 類 別 ， 而 申 請 編 號 最 後 兩 個 數 字 相 同 ， 則 選 樓 先 後 次 序 將 按 電

腦 隨 機 編 排 而 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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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
6. 行政長官在  2023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指出，面對出生率持續處

於低水平，政府必須有政策導向鼓勵生育，並宣布推出一系列措施以鼓勵

生育及締造有利育兒環境。相關措施包括「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優先選樓

計劃」，透過為家庭提供房屋誘因以鼓勵他們生育。

擬議安排  

7. 考慮到  2023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就兩項計劃所載列的重要參數

以及現行的公屋編配安排和資助出售單位銷售安排，我們建議兩項計劃

按以下安排實施。

「優先配屋計劃」

資格準則  

8. 我們建議，凡有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或以後出生而年滿一歲

或以下的初生嬰兒的公屋家庭申請均符合「優先配屋計劃」的資格（即申

請者必須在該合資格初生嬰兒年滿一歲當天或之前，將有關初生嬰兒加

入其公屋申請內）。具體來說，以下公屋申請將可獲縮減一年輪候時間：  

(a ) 有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或以後出生而年滿一歲或以下的初生

嬰兒的新公屋家庭申請；及  

(b) 在申請中加入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或以後出生而年滿一歲或

以下的初生嬰兒的現有公屋家庭申請。  

9. 截至  2023 年 9 月，約  2 200 宗一般公屋申請有一歲或以下的

初生嬰兒，佔整體一般公屋申請約百分之二。與輪候公屋的整體一般申請

者數目相比，以上數字相對較小。因此，我們預計計劃對其他一般申請者

所帶來的影響輕微，尤其是未來公營房屋供應將大幅度提升。

實施日期  

10. 考慮到實施此計劃所需的一系列準備工作，包括制訂詳細的運

作安排、提升現有電腦系統以及修改申請文件等，我們建議「優先配屋計

劃」於  2024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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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  

11. 根據現行公屋政策，有長者成員的公屋家庭申請均合資格申請

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，而有關申請的輪候時間將可獲縮減六個月。詳

情請參閱附件。如有公屋申請同時符合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優先

配屋計劃」的資格，我們建議只縮減有關申請輪候時間共一年，以減低對

其他不符合以上兩項計劃資格的公屋申請者的潛在影響。  

12. 鑑於計劃的目標旨在鼓勵育兒，故使有關家庭符合「優先配屋

計劃」資格的初生嬰兒必須在輪候公屋的整段期間名列在申請當中。如該

初生嬰兒因任何原因而不再名列在申請內，有關申請者將不能在「優先配

屋計劃」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。

「優先選樓計劃」

資格準則  

13. 我們建議，凡有嬰兒出生於 2023 年 10 月 25 日或以後的資助

出售單位銷售計劃家庭申請者，而有關子女在該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
註 5申請截止日期時須為三歲或以下 ，均符合「優先選樓計劃」的資格。如

該家庭有多於一個年齡為三歲或以下的子女，直至最年幼的子女年滿三

歲為止，該家庭仍會符合資格。房委會將為「長者優先計劃」及「優先選

樓計劃」的合資格申請者預留額外百分之十（即合共百分之四十）的單位

配額作攪珠及選樓。按照現行「長者優先計劃」的安排，即使申請者未能

透過該類別選樓，他們仍有機會於「其他家庭申請者」類別中購置單位。

換言之，這些家庭申請者會根據攪珠結果的選樓次序獲發兩個選樓次序。

「長者優先計劃」及「優先選樓計劃」的剩餘配額會撥歸「其他家庭申請

者」類別。 

14. 在選樓時，參加「長者優先計劃」及「優先選樓計劃」的申請

者會比其他家庭申請者和一人申請者較優先。「優先選樓計劃」的合資格

家庭可在每次資助出售單位銷售計劃中享有此待遇，直至他們的子女年

滿三歲為止。上述安排將會增加合資格家庭成功購置單位的機會，並同時

讓他們有足夠時間考慮是否購買資助出售單位。

註 5 如 女 性 申 請 者 或 有 女 性 家 庭 成 員 如 在 申 請 截 止 當 日 已 懷 孕 16 週（ 包 括 女 性 一

人 申 請 者 ），並 能 在 房 委 會 要 求 時 呈 交 有 效 並 明 確 列 明 懷 孕 週 期 的 醫 生 證 明 文

件，他 們 便 合 資 格 申 請「 優 先 選 樓 計 劃 」。擬 議 安 排 與 現 行 居 屋 ／ 綠 置 居 銷 售

計 劃 安 排 相 符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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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日期  

15. 考慮到實施此計畫所需的一系列準備工作，包括制訂詳細的運

作安排、提升現有電腦系統以及修改申請文件等，我們建議「優先選樓計

劃」由「居屋  2024」起實施。

其他事項  

16. 與「長者優先計劃」的安排類似（詳情請參閱附件），若有關

初生嬰兒在選樓時不再名列在申請內，該家庭申請者的配額及優先選樓

次序將會被取消。  

17. 如有家庭申請者同時符合「長者優先計劃」及「優先選樓計劃」，

申請者將不會獲得額外攪珠機會，以免過度影響其他申請者的選樓機會。

儘管如此，如上文第 13 段所述，若這些申請者未能於「長者優先計劃」

或「優先選樓計劃」選樓，他們仍可在「其他家庭申請者」類別下以一個

額外選樓次序購置單位。

未來路向  

18. 若獲委員通過，如上文第 10 及 15 段所述，我們會分別於  2024 年 
4 月 1 日及由「居屋  2024」起實施「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優先選樓計劃」。

我們暫定於  2024 年下半年推出「居屋  2024」。

對財政及人手的影響 

19. 文件的建議不會對財政上帶來影響。額外的工作量會由現有人

員應付。

對資訊科技的影響 

20. 我們需要提升電腦系統以實施計劃。

法律上的影響 

21. 文件的建議不會帶來法律上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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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反應及公布事宜 

22. 在 2023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的「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優先

選樓計劃」普遍受到市民及傳媒歡迎。雖然如此，有意見認為擬議措施並

不足以鼓勵生育。就此，我們會強調生育最終是每個家庭的決定，有關決

定會受到多項因素影響，包括但不限於個人選擇、生活方式、經濟和社會

條件等。期望可單獨透過房屋措施來提高生育率的想法並不切合實際情

況。此外，由於受眾多因素所影響，我們無法準確估計有多少家庭會因為

新的房屋措施而選擇生育。  

23. 就「優先配屋計劃」而言，有關注認為其他不符合該計劃資格

的申請者的輪候時間會被過度延長。然而，如上文第 9 段所述，有一歲或

以下初生嬰兒的公屋申請者數目相對較小，該計劃對其他一般申請者的

影響輕微。  

24. 至於「優先選樓計劃」，有意見關注到有長者的家庭申請者購

買資助出售單位的機會將受到影響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在「居屋 2022」

的約 113 000 名家庭申請者中，約 33 000 宗申請有長者家庭成員（ 29%）；

約 10 000 宗申請有三歲或以下兒童（ 9%）；以及約 1 000 宗申請同時有長

者及三歲或以下兒童（  1%）。考慮到各類別申請者的相對數目後，我們認

為推出「優先選樓計劃」對其他家庭申請者的影響有限。

文件銷密  

25. 我們建議於會後將本文件銷密。文件在銷密後，公眾可於房委

會網頁、房屋署圖書館及透過房屋署的公開資料主任，查閱有關資料。

討論  

26. 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舉行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我們

會邀請委員通過上文第  2 段的建議。

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黃令時

電話： 2761 5033

傳真： 2761 0019

檔號 ： HD(CR)4-4/SP/10-10/23

（策略處）

發出日期： 2024 年 1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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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（第  1 頁，共  2 頁）

現行長者優先計劃下的配屋及選樓安排

優先安排 申請資格  

A. 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的配屋計劃

高齡單身人士

優先配屋計劃

有關公屋申請通

常會比一般家庭

申請較早獲得處

理 

 申請者必須年滿  58 歲，而在配屋時必

須年滿  60 歲。

共享頤年

優先配屋計劃  
 申請內的所有人士必須年滿  58 歲，並

在配屋時均年滿  60 歲。  

 兩位或以上的年滿  58 歲人士（包括非

親屬關係的成員），並同意共住一個公

屋單位。

天倫樂

優先配屋計劃

有關公屋申請會

比一般家庭申請

提早六個月獲得

處理

選擇與長者同住一單位 
 申請家庭最少有兩名成員，其中必須

包括最少一名年長（即  60 歲或以上）

父╱母╱受供養親屬及最少一名年滿 
18 歲的家庭成員，申請者可以選擇任

何區域。

選擇分別入住兩個就近的單位 
 申請家庭必須為核心家庭，連同最少

一名年長（即 60 歲或以上）父 ╱母╱

受供養親屬，分別以兩份申請表，選擇

位於市區以外同一區域內兩個就近的

公屋單位。  

 選擇參加這計劃時，該年長父╱母╱

受供養親屬必須年滿  60 歲。



 

 

附件

（第  2 頁，共  2 頁）

優先安排 申請資格  

B. 資助出售單位的選樓計劃

家有長者

優先選樓計劃

（適用於居者有其

屋（居屋）／綠表

置居計劃）

參加有關計劃的

家庭申請者的選

樓次序會較其他

家庭申請者優先  







家庭申請者（即二人或以上家庭）中如

有一名或以上成員年滿  60 歲，可選擇

參加「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」。  

居 屋 白 表 家 庭 申 請 者 必 須 為 核 心 家

庭，核心家庭的組合包括（ 1）夫妻；

（ 2）父母與子女；及（ 3）祖父母／外

祖父母均同時名列於申請表內及其中

一人為申請者，與孫／外孫共同申請

則可視作核心家庭。  

至少一名長者必須成為所購買單位的

業主或其中一名聯名業主。申請者及

申請表上的家庭成員須承諾願意與該

名長者一同在所購買的單位居住。


